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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市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整治专项行动
为切实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龙井市城市管理执法大队，结合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积极开展城市建成区内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整治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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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中，执法人员在建筑工地对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等相关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检查中发现的工地裸土未覆盖、运输车辆未采取密闭措施等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责令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此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5人，执法车辆1辆，检查建筑工地8处。今后，龙井市将进一步加大施工单位的执法力度，切实加强扬尘污染防治，持续推进龙井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3件
9月8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3件（重点案件27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75件。长春市69件（重点案件10件）、吉林市15件（重点案件5件）、四平市8件（重点案件3件）、辽源市9件（重点案件4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8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7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2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2件。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14个。其中，大气环境类61个，占28.5%；噪声类38个，占17.8%；水环境类37个，占17.3%；生态类37个，占17.3%；土壤环境类30个，占14%；辐射类1个，占0.5%；其他10个，占4.6%。

截至9月8日，我省已累计接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1440件，包括重点案件17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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